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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委托业务费”

邓　畅■

政府收支经济分类清晰地反映了预算

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也为预算单

位进行会计明细科目设置和支出明细核算

提供了指南和依据。然而，经济分类科目

如果含义界定不清、用途表述不明，就可

能导致预算单位理解上的偏差与核算科目

的误用，甚至被某些别有用心者“钻空子”，

故意调节费用列支科目，从而达到掩盖支

出经济实质、规避预算管理的目的。笔者

在近年财政监管工作中发现，部分预算单

位利用“委托业务费”科目核算内容界定不

明确的问题将其作为“万能”科目使用。为

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规范会计核算，建

议及时对“委托业务费”科目说明进行修

改完善。

根据政府收支经济分类的科目说明，

“委托业务费”反映的是“因委托外单位

办理业务而支付的委托业务费”。但委托

外单位具体办理什么业务、用于哪些支

出，说明并未涉及 ,因而难以确知，这就

给预算单位自行判断、自由认定留下了空

间。某预算单位对此的解读是：只要本部

门与外单位签订合同或协议，就是委托外

单位办理业务，凡依据合同协议支付的

费用，都属于委托业务费范畴，都应当通

过“委托业务费”来进行核算。根据这一

理解，该单位将对外签订了合同的车位占

地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费等都作为委托

业务费核算。2010年该单位在“委托业务

费”中列支了本应在“交通费”科目核算的

公务用车车位占地费18万元、应在“招待

费”科目核算的客饭招待费19万元及应

在“出国费”科目核算的出国培训费161万

元。当年财政部批复该单位“三公”经费

总预算318万元，该单位编报“三公”经费

支出决算513万元，超预算61%；如考虑

上述列支在“委托业务费”中的“三公”支

出，实际执行结果为超预算124%，其中

公务出国费用超支比例更是高达227%。

该单位通过此种核算方式一定程度上掩

盖了不合规“三公”支出。无独有偶，2012

年另一预算单位在“委托业务费”科目中

列支了车辆租用费、职工午餐费、会议费、

物业管理费等多项费用支出，其中仅超标

准向职工发放的午餐补助费一项就达到

72万元，同样使不合规支出在决算报表

中得以“隐形”。

预算单位如此核算，显然不合规，但

究其原因也反映出“委托业务费”科目的核

算内容不够清晰、明确。支出经济分类根

据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划分不同科

目来反映，比如“招待费”反映“单位开展

业务活动（含外宾）而开支的接待费用”，

“出国费”反映“单位工作人员出国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等支出”，“会

议费”反映“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

伙食补助费以及文件资料的印刷费、会议

场地租用费等”，科目说明从支出的具体

用途到涵盖的费用类别均作出了清晰界定。

反观“委托业务费”的科目说明，以“委托

业务费”解释“委托业务费”，本就不够科

学、严谨，对“委托业务”种类和涵盖的费

用类别又均未明确说明，使得该科目侧重

反映支出的事由和形式，而不是最终用途

和实质，这就很容易导致与其他科目形成

核算对象上的交叉与重复，如委托提供招

待、委托办理出国事宜、委托办会等可以

说都属于委托办理业务，但所发生的支出

按用途和性质划分也的确是招待费、出国

费和会议费。某些预算单位正是利用科目

界定不明确而导致的核算标准不统一，将

一些虽有明确用途和直接对应的核算科目

但受到预算约束的费用计入“委托业务费”，

从而掩盖支出实质，使预算执行结果看上

去更加“规范”。

笔者认为，目前按照支出经济性质和

具体用途设立的各经济分类科目总体上

可以满足日常基本支出的核算需要,因此

都应按照支出的最终用途来选择对应的核

算科目；只有在多方共同合作完成某个项

目或课题，主办方需向协办方支付项目外

包费或外协费的情况下，因支付金额完全

依据双方签订的外协合同来确定，支出的

具体范围和用途则随外协方所完成任务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主办方亦无需一一反

映，因而使用“委托业务费”来核算和反

映最为合适。因此，笔者建议，进一步细

化”委托业务费”科目说明，将其表述为“在

完成项目或课题过程中，因委托外单位完

成其中部分项目或课题任务而支出的合同

或协议款项，如科研外协费，项目外包费

等”。通过这种修改完善让“万能”科目不

再万能。

（作者单位：财政部北京专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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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万能”科目

重分析企业的现金还债能力。可用现金

流动负债比指标、债务保障率指标作为

分析依据。如果按期、及时地偿还前期

债务，度过债务危机，企业就能够转危为

安。现金流动负债比=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流动负债总额×100%；债务保

障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负债总

额×100%。

企业的债务一般需要用现金或现金

等价物来偿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评价

企业偿债能力，用债务保障率要比资产负

债率来更加真实和可靠一些。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

公司）

责任编辑　　鲍双双

来稿撷萃

■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警惕“委托业务费”成“万能”科目



